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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

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

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接受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美

传媒”或“公司”）的委托，担任思美传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杭州掌维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掌维科技”）100%股权、上海观达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观达影视”）100%股权和上海科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科翼传播”）20%股权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思美传媒本次限售份上市流通事项

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司股票发行和股本变动情况 

2017年1月11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向张子

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78号），核

准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思美传媒”）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杭州掌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掌维科技”）100%股权、上海观

达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观达”或“观达影视”）100%股权、上

海科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其中，核准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共计30,782,587股股份购买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25,470,000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2017年3月9日公司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有关股份的登记。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新增30,782,587股股份于2017年3月2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购买资产相关股份上市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16,647,817股。 

2017年4月20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

购注销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张琴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84,000股，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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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该事项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公司总股本变更为316,563,817股。 

2017年12月29日，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5,470,000股募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的登

记。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新增25,470,000股股份于2018年1月10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本次配套资金相关股份上市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342,033,817股。 

2018年4月9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

注销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李晔、李凌寒、王禾子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共计150,000股，根据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该事项已经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公司总股本变更为341,883,817股。 

2018年9月27日，公司实施了2018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341,883,81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581,202,488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581,202,488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15,347,9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4%，无限售条件股份为565,854,5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7.36%。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限售安排及履行承诺的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的限售安排 

根据《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股上市公告书》中关于张子钢、张瑾、张萍、张琦、杭

州鼎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维投资”）的限售安排： 

（1）张子钢承诺：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思美传媒股份自上市日起12个月内

不得转让，上述期限届满后按照如下约定逐步解除限售： 

①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满12个月之后，掌维科技2016年度的《专项审核意

见》已经出具并且已经履行完毕其当年度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有）后（以较

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上述股份中的30%扣除上述补偿义务履行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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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补偿股份数的部分解除限售； 

②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满12个月之后，掌维科技2017年度的《专项审核意

见》已经出具并且已经履行完毕其当年度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有）后（以较

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上述股份中的30%扣除上述补偿义务履行过程中

应补偿股份数的部分解除限售； 

③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之后，掌维科技2018年度的《专项审核意

见》已经出具并且已经履行完毕其当年度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有）后（以较

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上述股份中的20%扣除上述补偿义务履行过程中

应补偿股份数的部分解除限售； 

④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满48个月之后剩余股份扣除已补偿股份（如有）解

除限售。 

（2）张瑾、张萍、张琦承诺：若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思美传媒股份在2016

年8月31日之前完成新增股份登记，则自该新增股份上市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自上述新增股份上市日起36个月届满后各自所持85%股份扣除已补偿股份（如

有）解除限售，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满48个月之后剩余股份扣除已补偿股份（如

有）解除限售。 

若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思美传媒股份在2016年8月31日之后完成新增股份登

记，则该新增股份上市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上述期限届满后按照如下约定逐

步解除限售： 

①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满12个月之后，掌维科技2016年度的《专项审核意

见》已经出具并且已经履行完毕其当年度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有）后（以较

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上述股份中的25%扣除上述补偿义务履行过程中

应补偿股份数的部分解除限售； 

②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满24个月之后，掌维科技2017年度的《专项审核意

见》已经出具并且已经履行完毕其当年度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有）后（以较

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上述股份中的30%扣除上述补偿义务履行过程中

应补偿股份数的部分解除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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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之后，掌维科技2018年度的《专项审核意

见》已经出具并且已经履行完毕其当年度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有）后（以较

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上述股份中的30%扣除上述补偿义务履行过程中

应补偿股份数的部分解除限售； 

④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满48个月之后剩余股份扣除已补偿股份解除限售。 

（3）鼎维投资承诺：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思美传媒股份自上市日起36个月

内不得转让，上述期限届满后按照如下约定逐步解除限售： 

①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之后，掌维科技2018年度的《专项审核意

见》已经出具并且已经履行完毕其当年度应当履行的补偿义务（如有）后（以较

晚满足的条件满足之日为准），上述股份中的85%扣除上述补偿义务履行过程中

应补偿股份数的部分解除限售； 

②自上述股份上市之日起满48个月之后剩余股份扣除已补偿股份（如有）解

除限售。 

③张子钢作为鼎维投资之执行事务合伙人，通过持有鼎维投资财产份额而间

接持有的股份亦遵循上述锁定承诺。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 

根据公司与掌维科技及其原股东签订的《购买资产协议》，与张子钢、张瑾、

张萍、张琦、杭州鼎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补偿责任人”）

签订的《关于杭州掌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书》《关于杭州掌维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和《关于杭州掌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之业绩补偿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补偿责任人承诺掌维科技2016年度、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实现经审计的净利润（指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归属于母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分

别不少于人民币3,600万元、4,400万元、5,500万元、5,800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

利润）。如果掌维科技在业绩承诺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的当年期末实现净利润累

计数未能达到当年期末承诺净利润累计数，则本公司应在该年度的《专项审核报

告》披露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责任人关于掌维科技公司在该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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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净利润累计数小于承诺净利润累计数的事实，并要求补偿责任人优先以股份

补偿的方式进行利润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的方式进行利润补偿。 

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杭州掌维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

鉴证报告》（天健审〔2017〕8528号）、《关于杭州掌维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8〕6201号）、《关于杭州掌维科技有限公

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9〕5467号）、《关于杭州掌维

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XYZH/2020CDA90218）显

示，掌维科技2016年度至2019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16-2019 

累计数 

承诺净利润 3,600.00 4,400.00 5,500.00 5,800.00 19,300.00 

实际净利润 4,429.49 5,655.95 4,826.57 4,893.60 19,805.61 

差额 829.49  1,255.95  -673.43 -906.40 505.61 

掌维科技2016年度至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净利润累计数为19,805.61万元，承诺净利润累计数为19,300.00万元，完成了业绩

承诺。 

4、本次解除股份限售情况 

（1）张子钢在本次发行中认购公司股份6,544,905股，因公司实施完成2018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后，其认购股份变更为11,126,339股。基于张子钢认购的

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已满48个月，且掌维科技已完成2016年度至2019年度的业绩承

诺，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剩余部分，即2,225,267股，可以解除限

售。 

（2）张瑾在本次发行中认购公司股份640,759股，因公司实施完成2018年半

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后，其认购股份变更为1,089,290股。基于张瑾认购的股份自上

市之日起已满48个月，且掌维科技已完成2016年度至2019年度的业绩承诺，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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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剩余部分，即163,393股，可以解除限售。 

（3）张萍在本次发行中认购公司股份183,074股，因公司实施完成2018年半

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后，其认购股份变更为311,226股。基于张萍认购的股份自上

市之日起已满48个月，且掌维科技已完成2016年度至2019年度的业绩承诺，其在

本次发行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剩余部分，即46,685股，可以解除限售。 

（4）张琦在本次发行中认购公司股份45,768股，因公司实施完成2018年半

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后，其认购股份变更为77,806股。基于张琦认购的股份自上市

之日起已满48个月，且掌维科技已完成2016年度至2019年度的业绩承诺，其在本

次发行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剩余部分，即11,672股，可以解除限售。 

（5）鼎维投资在本次发行中认购公司股份915,371股，因公司实施完成2018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后，其认购股份变更为1,556,131股。基于鼎维投资认购的

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已满48个月，且掌维科技已完成2016年度至2019年度的业绩承

诺，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剩余部分，即233,420股，可以解除限

售。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4月2日。 

2、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2,680,43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4612%。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4名自然人股东、1家机构股东。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条 

件股份总数 

本次申请解 

除限售数量 

剩余继续锁

定限售数量  
备注 

1 张子钢 2,225,267 2,225,267 0  

2 张瑾 163,393 163,393 0  

3 张萍 46,685 46,685 0  

4 张琦 11,672 11,672 0  

5 
杭州鼎维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33,420 233,4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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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条 

件股份总数 

本次申请解 

除限售数量 

剩余继续锁

定限售数量  
备注 

合  计 2,680,437 2,680,437 0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股本结构变化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15,347,917 2.64 -2,680,437 12,667,480 2.18 

高管锁定股 1,271,707 0.22 - 1,271,707 0.22 

首发后限售股 14,076,210 2.42 -2,680,437 11,395,773 1.9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65,854,571 97.36 2,680,437 568,535,008 97.82 

三、总股本 581,202,488 100.00 - 581,202,488 100.00 

五、国信证券对公司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 

3、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4、公司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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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主办人：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田英杰     刘洪志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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